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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項 

目 

 三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【三、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】

(二)待改善事項  2.該所儀器

設備不足，且學術期刊非常缺

乏。 

本所各實驗室均擁有研究所需之各項基本儀器

設備，並設立貴重儀器中心以利大型共用儀器

的使用，因本校規模較小，因此各系所購置貴

重儀器時均以不互相重複為原則，盡可能互相

借用以達成資源使用的最高效率，本所師生均

可借用生物系、化學系、物理系、體育系、地

理系與工學院系所購置之相關儀器，包括掃描

與穿透式電子顯微鏡、共軛焦螢光顯微鏡、

GC-MS、LC-MS、螢光光譜儀、超高速離心機、

流式細胞儀、顯微拉曼光譜儀、核磁共振儀、

電子自旋光譜儀、原子吸收光譜儀等，因此進

德校區內可使用的儀器尚稱充實，教師的研究

計畫與研究生論文研究均能順利進行。 

學術期刊方面，本校圖書館訂購之 52 種電子資

料庫，配合便利之線上館際合作系統，可滿足

師生教學與研究之大部份需求，唯因過去專業

期刊係由各系所之圖儀經費「認養」訂購，使

Science、Nature 等數種重要之一般性期刊發生

無系所願意認養而未訂購的窘境，易引起師生

專業期刊不足的感受，去年起專業期刊改為由

圖書館經費統一訂購，本所已提出訂購上述期

刊之需求，此現象將可獲改善。 

 



 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【三、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】

(二)待改善事項 3.學生將機

車停放錯誤位置、需付 200

元之罰款。 

本校為確保校區交通安全及維護環境秩序，並

有效管理學生機車暨自行車車輛，特訂定『國

立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機車暨自行車管理要

點』，規定車輛必須停放於指定之停放區。不論

教職員、學生與校外人士，若於校園內違規停

車，則予以開單告發，並鎖車一週。車主亦可

持告發單繳交兩百元罰款，則可以立刻予以開

鎖。 

附件 

（本表如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列）


